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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年第一季度妇幼健康监测数据审核上报情况 

2021 年国家卫健委妇幼司修订了《全国妇幼健康统计调查制度》。按照制度要求，全国妇

幼卫生监测办公室编写了《全国妇幼健康监测工作手册（2021 版）》，于 2022 年 1月 1 日正式

实施。为了解监测工作的开展情况，监测办于近期统计了孕产妇安全监测、儿童健康监测和

出生缺陷监测数据的审核上报情况（见表 1），发现各项监测数据区县级审核上报的及时性均

不理想，且各省（区、市）间的差异较大。 

孕产妇死亡监测：区县级按时审核上报的比例=按时完成第一季度《孕产妇死亡监测报表》

区县级业务审核的区县数/监测区县总数×%。结果显示，按时审核上报比例达 80%以上的省份

有 10 个，低于 50%的省份有 6 个；其中黑龙江、广东、广西存在尚未完整录入监测区县内所

有乡镇级数据就通过区县级审核上报的情况。 

危重孕产妇监测：区县级按时审核上报的比例=按时完成第一季度《危重孕产妇监测季度

质控表》区县级审核的监测医院数/监测医院总数×%。全国妇幼健康监测信息系统实现了季

度质控表的定期自动统计，但按时完成第一季度区县级审核的监测医院数极少；相对而言，

按时完成省级审核的比例较高，北京、黑龙江、上海、广西、贵州和云南的省级按时审核比

例均达 100%；也有很多省份按时审核比例为 0%，如天津、河北、山西、内蒙古、辽宁、江苏、

浙江、江西、山东、湖北、广东、海南、重庆、四川、山西、甘肃、青海和新疆。 

儿童死亡监测：区县级按时审核上报的比例=按时完成第一季度《5 岁以下儿童死亡监测

报表》区县级业务审核的监测区县数/监测区县总数×%。结果显示，有 4 个省份的区县级业

务按时审核比例在 80%以上，16个省份低于 50%，天津、山西和上海按时完成区县级业务审核

的比例为 0。 

出生缺陷医院监测：区县级按时审核上报的比例=按时完成第一季度《出生缺陷监测医院

分娩情况报表》区县级业务审核的监测医院数/监测医院总数×%。结果显示，仅有 9 个省份

的区县级业务按时审核比例在 80%以上，11个省份低于 50%。湖南和广东按时完成区县级业务

审核的比例为 0%。 

出生缺陷人群监测：区县级按时审核上报的比例=按时完成第一季度《出生情况及婴儿随

访登记表》区县级业务审核的个案数/第一季度上报的婴儿数×%。结果表明，3个省份的按时

审核比例在 80%以上（均为自评数据），14 个省份低于 50%。 

本次评估中，若监测区县范围内有一个乡镇/街道、医院或村/居委会未能按时上报数据，

也视作未按时审核，计算出的区县级按时审核上报比例偏低。经初步了解，部分省份区县级

审核上报工作滞后有多种原因，如新冠疫情影响、培训和监管力度偏弱等。 

请各级妇幼健康监测人员严格按照《全国妇幼健康监测工作手册（2021 版）》的要求按时

工作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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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成本级工作。区县级在审核上报之前需核查下辖的乡镇/街道、村/居委会和医院的数据上

报情况；省、市级应督促下级按时审核数据，保障数据上报及时性和准确性。 

表 1  2022 年第一季度妇幼健康监测网络报表区县级按时完成业务审核情况（%） 

省（区、市） 
孕产妇死亡

监测 

危重孕产妇

监测 

儿童死亡 

监测 

出生缺陷 

医院监测 

出生缺陷 

人群监测 

北  京 100.0 0.0 66.7 42.2 100.0
*
 

天  津 85.7 0.0 0.0 11.8 100.0
*
 

河  北 58.3 9.5 33.3 93.2 50.3 

山  西 30.0 5.0 0.0 71.4 57.4 

内蒙古 75.0 0.0 33.3 81.0 0.7 

辽  宁 100.0 20.0 58.8 92.0 47.3 

吉  林 100.0 0.0 7.1 18.3 55.3 

黑龙江 75.0 9.1 16.7 100.0 19.2 

上  海 0.0 0.0 0.0 20.0 53.4 

江  苏 54.5 0.0 27.3 5.1 57.4 

浙  江 100.0 0.0 37.5 4.2 43.7 

安  徽 72.7 0.0 27.3 52.8 49.8 

福  建 80.0 7.1 40.0 75.5 46.0 

江  西 54.5 0.0 36.4 65.4 31.8 

山  东 75.0 0.0 93.8 98.9 13.3 

河  南 92.3 0.0 38.5 82.2 57.1 

湖  北 100.0 0.0 60.0 84.8 65.1 

湖  南 53.8 0.0 53.8 0.0 28.0 

广  东 50.0 0.0 70.0 0.0 11.9 

广  西 47.1 0.0 35.3 40.0 36.2 

海  南 71.4 0.0 14.3 66.7 39.7 

重  庆 60.0 0.0 60.0 9.52 10.2 

四  川 58.3 0.0 100.0
*
 100.0

*
 25.5 

贵  州 40.0 0.0 40.0 74.1 67.1 

云  南 69.2 0.0 38.5 78.5 59.2 

陕  西 77.8 0.0 88.9 73.6 65.9 

甘  肃 100.0 0.0 80.0 56.3 67.2 

青  海 30.0 0.0 30.0 60.8 73.8 

宁  夏 77.8 0.0 33.3 55.1 56.3 

新  疆 37.5 0.0 37.5
*
 100.0

*
 100.0

*
 

西  藏 83.3 - 83.3 23.1 - 

*为该省自评结果 

（全国妇幼卫生监测办公室供稿） 

 

 

 

编者按：接上期通讯，本期从《2020 年全国妇幼健康信息分析报告》中节选了全国出生

缺陷医院监测相关内容，供各级监测人员参阅。 

工作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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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度全国妇幼健康信息分析报告（第四部分） 

一、出生缺陷医院监测结果 

（一）主要出生缺陷发生率顺位 

2020 年围产儿前 10位高发出生缺陷依次为先天性心脏病（CHD）、多指/趾、并指/趾、尿

道下裂、马蹄内翻、总唇裂、腭裂、直肠肛门闭锁或狭窄、脑积水和小耳，见表 2。CHD 是我

国围产儿首位高发出生缺陷，多指/趾自 2000 年起居于第 2顺位，并指/趾和尿道下裂分别从

2010 年的第 8位、第 7 位上升至 2020 年的第 3位、第 4位。神经管缺陷和肢体短缩发生率显

著下降，已不再位列前 10位高发出生缺陷。 

表 2  2000～2020 年全国主要出生缺陷发生率（1/万）顺位 

顺位 2000 2010 2015 2018 2019 2020 

1 
总唇裂 

（14.07） 

CHD 

（32.74） 

CHD 

（66.51） 

CHD 

（91.18） 

CHD 

(126.62) 

CHD 

(173.20) 

2 
多指/趾 

（12.45） 

多指/趾 

（16.39） 

多指/趾 

（18.07） 

多指/趾 

（21.40） 

多指/趾

(22.29) 

多指/趾

(23.06) 

3 
神经管缺陷 

（11.96） 

总唇裂 

（12.78） 

总唇裂 

（7.41） 

并指/趾 

（7.62） 

并指/趾 

(7.66) 

并指/趾 

(7.89) 

4 
CHD 

（11.40） 

脑积水 

（6.02） 

马蹄内翻 

（6.20） 

马蹄内翻 

（6.77） 

尿道下裂 

(6.25) 

尿道下裂 

(6.71) 

5 
脑积水 

（7.10） 

神经管缺陷 

（5.74） 

脑积水 

（5.30） 

尿道下裂 

(5.78) 

马蹄内翻 

(5.60) 

马蹄内翻 

(5.37) 

6 
肢体短缩 

（5.81） 

马蹄内翻 

（5.08） 

并指/趾 

（5.17） 

总唇裂 

（5.63） 

总唇裂 

（4.68） 

总唇裂 

（5.16） 

7 
马蹄内翻 

（4.97） 

尿道下裂 

（4.87） 

尿道下裂 

（5.10） 

脑积水 

（3.86） 

小耳 

（3.55） 

腭裂 

（3.47） 

8 

尿道下裂 

（4.07） 

并指/趾 

（4.81） 

小耳 

（3.03） 

小耳 

（2.99） 

腭裂 

（3.32） 

直肠肛门闭

锁或狭窄 

（3.45） 

9 

并指/趾 

（3.97） 

肢体短缩 

（4.74） 

直肠肛门闭

锁或狭窄 

（2.89） 

腭裂 

（2.96） 

直肠肛门闭

锁或狭窄 

（2.98） 

脑积水 

（3.32） 

10 

直肠肛门闭

锁或狭窄 

（3.45） 

小耳 

（3.09） 

肢体短缩 

（2.86） 

直肠肛门闭

锁或狭窄 

（2.71） 

脑积水 

（2.93） 

小耳 

（3.30） 

表 3 显示了 2010～2020 年主要先天性心脏病病种的发生率。自 2010 年开始，房间隔缺

损/卵圆孔未闭、动脉导管未闭、室间隔缺损为前 3 位高发 CHD 病种，其发生率呈上升趋势。

其他三尖瓣畸形发生率（主要包括三尖瓣返流/关闭不全）自 2014 年开始位列第 4。2010～2020

年间，单纯动脉导管未闭和单纯卵圆孔未闭/房间隔缺损的发生率持续上升，2020 年在 CHD

中的占比较 2019 年减少，可能与其发生率增幅低于 CHD 总发生率的增幅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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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2010～2020 年主要先天性心脏病的发生率（1/万）顺位 

顺位 2010 2015 2018 2019 2020 

1 

房间隔缺损/卵

圆孔未闭 

房间隔缺损/卵

圆孔未闭 

房间隔缺损/卵

圆孔未闭 

房间隔缺损/卵

圆孔未闭 

房间隔缺损/卵

圆孔未闭 

（14.08） （42.18） （67.38） （98.17） （142.45） 

2 

动脉导管未闭 动脉导管未闭 动脉导管未闭 动脉导管未闭 动脉导管未闭 

（8.99） （22.72） （35.77） （52.63） （81.17） 

3 

室间隔缺损 室间隔缺损 室间隔缺损 室间隔缺损 室间隔缺损 

（7.17） （12.78） （16.62） （20.66） （26.20） 

4 

其他未特指的先

天性心脏病 

其他三尖瓣 

畸形 

其他三尖瓣 

畸形 

其他三尖瓣 

畸形 

其他三尖瓣 

畸形 

（3.46） （2.57） （6.12） （11.76） （17.18） 

5 

其他三尖瓣 

畸形 

房室间隔缺损 主动脉其他先天

性畸形 

肺动脉其他先天

性畸形 

左上腔静脉永存 

（1.71） （1.75） （1.81） （2.23） （3.10） 

6 

其他心腔和心连

接畸形 

其他未特指的先

天性心脏病 

房室间隔缺损 左上腔静脉永存 主动脉其他先天

性畸形 

（1.15） （1.71） （1.61） （2.16） （2.44） 

7 

法洛氏四联征 法洛氏四联征 其他未特指的先

天性心脏病 

房室间隔缺损 先天性二尖瓣闭

锁不全 

（1.03） （1.55） （1.44） （2.07） （1.86） 

8 

房室间隔缺损 左上腔静脉永存 左上腔静脉永存 主动脉其他先天

性畸形 

法洛氏四联征 

（0.92） （1.08） （1.39） （1.93） （1.63） 

9 

其他特指的先天

性心脏病 

主动脉其他先天

性畸形 

法洛氏四联征 其他特指的先天

性心脏病 

房室间隔缺损 

（0.55） （1.07） （1.38） （1.81） （1.60） 

10 

完全性大血管错

位 

完全性大血管错

位 

其他特指的先天

性心脏病 

法洛氏四联征 肺动脉其他先天

性畸形 

（0.47） （0.99） （0.97） （1.48） （1.48） 

  

 （二）主要出生缺陷的特征别发生率 

2020 年，围产儿神经管缺陷、总唇裂的围产期发生率农村高于城市；而 CHD、腭裂、小

耳、食道闭锁或狭窄、直肠肛门闭锁或狭窄、尿道下裂、多指/趾、并指/趾等缺陷的发生率

城市高于农村。腭裂、食道闭锁或狭窄、脐膨出的发生率女性高于男性；总唇裂、小耳、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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肠肛门闭锁或狭窄、马蹄内翻、多指/趾、并指/趾、CHD 等的发生率男性高于女性。见表 4。 

表 4  2020 年主要出生缺陷的城乡及性别发生率（1/万） 

出生缺陷 城市 农村 男性 女性 合计 

神经管缺陷 1.26 1.72 1.45 1.41 1.45 

无脑畸形 0.27 0.39 0.28 0.32 0.32 

脊柱裂 0.81 1.06 0.98 0.83 0.91 

脑膨出 0.18 0.27 0.18 0.25 0.22 

脑积水 3.36 3.27 3.74 2.86 3.32 

腭裂 4.03 2.67 2.82 4.17 3.47 

总唇裂 4.83 5.65 6.02 4.20 5.16 

唇裂 2.56 2.38 3.05 1.86 2.48 

唇腭裂 2.27 3.27 2.97 2.33 2.68 

小耳 3.62 2.84 3.60 2.96 3.30 

食道闭锁或狭窄 1.16 0.75 0.94 1.05 0.99 

直肠肛门闭锁或狭窄 3.97 2.70 4.02 2.77 3.45 

尿道下裂 8.13 4.65 12.55 0.16 6.71 

膀胱外翻 0.03 0.03 0.04 0.01 0.03 

马蹄内翻 5.63 5.00 5.77 4.93 5.37 

多指/趾 25.52 19.49 26.81 18.90 23.06 

并指/趾 9.19 6.01 8.81 6.88 7.89 

肢体短缩 2.31 2.12 2.31 2.14 2.23 

膈疝 1.30 1.09 1.37 1.05 1.22 

脐膨出 1.05 0.63 0.82 0.94 0.88 

腹裂 0.21 0.43 0.30 0.30 0.30 

联体双胎 0.06 0.01 0.03 0.05 0.04 

唐氏综合征 1.53 1.47 1.62 1.37 1.50 

先天性心脏病 208.62 121.94 174.53 171.32 173.20 

（三）主要出生缺陷发生率的变化趋势 

2010～2020 年期间，CHD、多指/趾及尿道下裂的发生率总体呈上升趋势；神经管缺陷、

总唇裂、肢体短缩及先天性脑积水的发生率呈下降趋势，2020 年与 2010 年比较，相应的下降

幅度分别为 74.7%、59.6%、53.0%和 44.9%，分别降至第 15、第 6、第 13 和第 9位。但 2020

年总唇裂、神经管缺陷、先天性脑积水的发生率较 2019 年略微上升；马蹄内翻发生率较 2019

年有所下降，唐氏综合征发生率较为稳定。 

（四）围产期出生缺陷的产前诊断情况 

2020 年城市围产儿出生缺陷产前诊断比例略高于与农村。2010～2020 年期间，围产儿出

生缺陷的产前诊断比例总体呈下降态势；2010～2014 年轻度上升，2014 年后则持续下降。见

表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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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2010～2020 年出生缺陷的产前诊断比例（%） 

年份 城市 农村 全国 

2010 24.47 32.26 27.79 

2011 25.20 30.86 27.62 

2012 28.17 32.12 29.89 

2013 27.68 32.90 29.88 

2014 27.28 30.20 28.47 

2015 24.59 26.89 25.52 

2016 24.79 26.16 25.31 

2017 23.21 23.57 23.34 

2018 22.78 21.64 22.38 

2019 19.38 18.47 19.09 

2020 17.51 16.80 17.29 

* 围产儿出生缺陷产前诊断比例受病种、治疗性引产、产前及生后诊断等因素影响，该

比例仅供参考。 

（五）高龄和低龄产妇分娩的围产儿比例 

2010～2020 年，高龄产妇（≥35岁）分娩的围产儿比例总体呈上升趋势，2017 年达到历

史最高点（15.38%），2020 年（14.42%）较 2019 年略有升高；低龄产妇（＜20岁）分娩的围

产儿比例较为稳定。见图 1。 

 

 图 1  2010～2020 年由高龄产妇和低龄产妇分娩的围产儿比例（%） 

（六）结论与建议 

随着出生缺陷综合防治工作的全面加强，婚前检查、围孕期增补叶酸、产前筛查及诊断

等措施的持续开展，近十年来，严重出生缺陷围产期发生率明显降低。2010～2020 年间，神

经管缺陷、总唇裂、先天性脑积水及肢体短缩的发生率呈显著下降趋势。自 2015 年起，神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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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缺陷已不再位列前 10 位高发畸形，2020 年其发生率仅为 1.45/万，较 2010 年（5.74/万）

下降 74.7%，在 23 类出生缺陷中其发生率居第 15位。总唇裂发生率由 2010 年的 12.78/万（第

3顺位），下降至 2020 年的 5.16/万（第 6顺位），降幅为 59.6%；先天性脑积水的发生率也由

2010 年的 6.02/万（第 4 顺位），下降至 2020 年的 3.32/万（第 9 顺位)，降幅为 44.9%。肢

体短缩的发生率由 2010 年的 4.74/万（第 9顺位），下降至 2020 年的 2.23/万，降幅为 53.0%，

在 23类出生缺陷中其发生率居第 13位。 

出生缺陷防治工作仍面临诸多挑战，部分出生缺陷病种风险防控进入瓶颈期。全国监测

结果表明，先天性心脏病高发形势仍然严峻，自 2010 年起，先天性心脏病的发生率不断攀升，

2020 年其发生率达到历史最高水平，是 2010 年的 5.3 倍，已成为影响儿童健康和出生人口素

质的重大公共卫生问题。尿道下裂的发病率自 2016 年起呈持续上升态势，2020 年较 2016 年

增长了 34.5%；神经管缺陷、总唇裂、先天性脑积水的发生率与 2019 年相比，略有反弹，需

引起关注。部分出生缺陷病种的发生率城乡差距较大。随着“三孩”政策的颁布，产妇高龄

是许多出生缺陷（如唐氏综合征）的共同危险因素，高龄生育比例的持续走高，加大了子代

罹患出生缺陷的风险。 

为进一步预防和减少出生缺陷，应贯彻落实《全国出生缺陷综合防治方案》，加快覆盖城

乡居民，涵盖婚前、孕前、孕期、新生儿和儿童各阶段的出生缺陷防治体系的建设。全面开

展新生儿疾病筛查，逐步扩大筛查病种，促进早发现早治疗，减少先天残疾。统筹落实婚前

检查、孕前优生健康检查、地中海贫血筛查、增补叶酸、孕期保健等服务，创新技术，积极

推动产前筛查及产前诊断，减少严重出生缺陷患儿的出生。随着环境恶化、高龄产妇增多，

应关注环境暴露与遗传因素，加大对重大出生缺陷病因学研究。 

（全国妇幼卫生监测办公室供稿） 

 

编者按：孕产妇死亡率是衡量社会发展和人类健康的重要指标。本期刊登了世界卫生组

织估计的 2010、2017 年全球高收入及中高收入国家的孕产妇死亡率，供各级监测人员参考。 

全球高收入及中高收入国家孕产妇死亡率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官方公布的各国最新孕产妇死亡率（截至 2017 年），2017 年全球 55

个高收入国家（根据世界银行 2020 年 6月发布的划分标准）中，孕产妇死亡率最高的国家是

巴哈马群岛（70/10 万），最低的是挪威/波兰/意大利（2/10 万）。2010～2017 年，42个国家

孕产妇死亡率呈现不同程度下降，7个国家持平，6个国家上升，其中年平均下降速度最大的

是挪威（-9.4%），上升速度最大的是美国（3.4%）。 

学习园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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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 51 个中高收入国家中，孕产妇死亡率最高的国家是赤道几内亚（301/10 万），最

低的是白俄罗斯（2/10 万）。2010～2017 年，43 个国家孕产妇死亡率呈现不同程度下降，1

个国家持平，7 个国家上升，其中年平均下降速度最大的是白俄罗斯（-12.3%），上升速度最

大的是利比亚（4.5%）。 

中国政府公布的 2017 年全国孕产妇死亡率为 19.6/10 万，2010～2017 年年平均变化速度

为-5.9%，下降速度仅次于同时期高收入国家中的挪威（-9.4%）、卢森堡（-6.5%）和智利（-6.0%），

以及中高收入国家中的白俄罗斯（-12.3%）和哈萨克斯坦（-10.7%）（表 6）。 

表 6  2010、2017 年全球高收入及中高收入国家孕产妇死亡率及变化情况 

高收入国家孕产妇死亡率（1/10 万）  中高收入国家孕产妇死亡率（1/10 万） 

国家 2010 2017 
年平均变

化速度（%） 
 国家 2010 2017 

年平均变

化速度（%） 

巴哈马群岛 78 70 -1.5  赤道几内亚 308 301 -0.3 

特立尼达和多

巴哥 
71 67 -0.8  加蓬 314 252 -3.1 

毛里求斯 66 61 -1.1  纳米比亚 266 195 -4.3 

塞舌尔 55 53 -0.5  印度尼西亚 228 177 -3.6 

巴拿马 79 52 -5.8  圭亚那 179 169 -0.8 

安提瓜和巴布

达 
44 42 -0.7  博茨瓦纳 179 144 -3.1 

文莱达鲁萨兰

国 
28 31 1.5  委内瑞拉 117 125 0.9 

巴巴多斯 36 27 -4.0  苏里南 148 120 -3.0 

波多黎各 21 21 0.0  南非 171 119 -5.0 

罗马尼亚 27 19 -4.9  圣卢西亚 109 117 1.0 

拉脱维亚 26 19 -4.4  
多米尼加共

和国 
96 95 -0.1 

阿曼 18 19 0.8  危地马拉 129 95 -4.3 

美国 15 19 3.4  秘鲁 104 88 -2.4 

沙特阿拉伯 19 17 -1.6  巴拉圭 107 84 -3.4 

乌拉圭 17 17 0.0  哥伦比亚 85 83 -0.3 

巴林 18 14 -3.5  牙买加 79 80 0.2 

智利 20 13 -6.0  伊拉克 70 79 1.7 

匈牙利 13 12 -1.1  利比亚 53 72 4.5 

科威特 10 12 2.6  
圣文森特和

格林纳丁斯 
63 68 1.1 

韩国 15 11 -4.3  巴西 65 60 -1.1 

加拿大 11 10 -1.4  厄瓜多尔 78 59 -3.9 

爱沙尼亚 11 9 -2.8  马尔代夫 67 53 -3.3 

新西兰 11 9 -2.8  汤加 57 52 -1.3 

卡塔尔 10 9 -1.5  约旦 53 46 -2.0 

立陶宛 10 8 -3.1  萨摩亚 58 43 -4.2 

新加坡 10 8 -3.1  阿根廷 51 39 -3.8 

法国 9 8 -1.7  泰国 42 37 -1.8 

克罗地亚 9 8 -1.7  伯利兹 54 36 -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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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收入国家孕产妇死亡率（1/10 万）  中高收入国家孕产妇死亡率（1/10 万） 

国家 2010 2017 
年平均变

化速度（%） 
 国家 2010 2017 

年平均变

化速度（%） 

葡萄牙 9 8 -1.7  古巴 41 36 -1.8 

英国 10 7 -5.0  斐济 39 34 -1.9 

斯洛文尼亚 8 7 -1.9  墨西哥 46 33 -4.6 

德国 6 7 2.2  黎巴嫩 23 29 3.4 

塞浦路斯 8 6 -4.0  马来西亚 30 29 -0.5 

马耳他 8 6 -4.0  哥斯达黎加 32 27 -2.4 

澳大利亚 5 6 2.6  亚美尼亚 32 26 -2.9 

卢森堡 8 5 -6.5  阿塞拜疆 31 26 -2.5 

荷兰 7 5 -4.7  格鲁吉亚 32 25 -3.5 

比利时 6 5 -2.6  格林纳达 29 25 -2.1 

瑞士 6 5 -2.6  中国 30 19.6 -5.9 

爱尔兰 6 5 -2.6  俄罗斯 25 17 -5.4 

日本 6 5 -2.6  土耳其 24 17 -4.8 

斯洛伐克共和

国 
6 5 -2.6  

伊朗伊斯兰

共和国 
22 16 -4.4 

奥地利 5 5 0.0  阿尔巴尼亚 21 15 -4.7 

丹麦 5 4 -3.1  塞尔维亚 12 12 0.0 

冰岛 5 4 -3.1  保加利亚 12 10 -2.6 

西班牙 4 4 0.0  波黑 11 10 -1.4 

瑞典 4 4 0.0  哈萨克斯坦 22 10 -10.7 

阿拉伯联合酋

长国 
4 3 -4.0  北马其顿 8 7 -1.9 

捷克共和国 4 3 -4.0  土库曼斯坦 10 7 -5.0 

芬兰 4 3 -4.0  黑山 7 6 -2.2 

以色列 4 3 -4.0  白俄罗斯 5 2 -12.3 

希腊 3 3 0.0  - - - - 

挪威 4 2 -9.4  - - - - 

波兰 3 2 -5.6  - - - - 

意大利 2 2 0.0  - - - - 

（全国妇幼卫生监测办公室供稿） 

 

 

编者按：本期分析了目前儿童死亡监测表卡填报中存在的问题，请各级监测人员重视并

参照《全国妇幼健康监测工作手册（2021 版）》的要求进行整改。 

透明隔腔是产前超声检查时常见的胎儿颅内生理或病理改变，本期介绍了胎儿透明隔腔

的相关知识，供监测人员参考。 

技术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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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童死亡监测表卡填报问题 

一、5岁以下儿童死亡个案报告卡 

1. 部分 5岁以下儿童死亡个案报告卡上的孕周和出生体重存在明显错误，如儿童出生孕

周 41周，出生体重为 350g。在录入死亡卡时，系统提示：“孕周和出生体重不相符，请核查”，

需仔细核实孕周和（或）出生体重是否有误，填写正确再提交死亡卡。 

2. 根本死因未填写具体疾病名称，填写的是死因分类编码和分类名称，如其他遗传性疾

病、2、25等。 

3. 死亡地点和死前治疗存在明显逻辑错误，如死亡地点为转院或诊治后返家途中，而死

前治疗填写的未治疗。 

4. 填报人未填写姓名，而是编码，不利于数据的反馈、核实。 

二、5岁以下儿童死亡监测报表 

1. 部分地区未按照孕周段统计存活儿数（＜28 周的存活儿数、28～36 周和≥37 周活产

数），将所有存活儿全部统计填入＜28 周存活儿数中。 

2. 部分地区统计数据存在明显错误，如＜28 周的存活儿数大于或等于 37 周及以上活产

儿数。 

3. 部分地区的 5 岁以下儿童死亡监测报表的填报单位未填写医疗机构名称，填写 0；填

报人未填写姓名，填写的账号编码，不利于数据的反馈、核实。 

 

胎儿透明隔腔 

胎儿透明隔腔（Cavum Septum Pellucidum，CSP）又称第五脑室，是位于脑中线前部两

透明隔间的液体腔，上方为胼胝体，下方为脑穹隆，侧壁为透明隔小叶。透明隔腔于孕 10～

12 周开始发育，17 周发育成熟，其发育与胼胝体、前联合、穹隆柱等密切相关。透明隔腔向

后延伸至室间孔，室间孔后为韦氏腔（Vergae 腔，即第六脑室）。随着孕周增加，透明隔腔逐

渐变长变宽，26 周后 CSP 和韦氏腔从后向前逐渐闭合。足月分娩时，约 97%的新生儿透明隔

后方已闭合；出生后 3～6个月，约 85%婴儿已闭合；但有 12%～15%直至成年仍持续存在。 

妊娠第 18 周以前和 37 周以后，透明隔腔可以不显示，不作为异常判定指标。正常妊娠

18～37 周或胎儿双顶径 44～88mm 时，CSP 超声显示率为 100%，其参考值范围为 2～9mm，其

值随妊娠及双顶径的增大而增大，公认的 CSP 正常宽度为＜10mm。大多数透明隔腔在经丘脑

水平横切面扫描时呈长方形（73%），少数呈三角形，为正常形态。 

透明隔腔与胼胝体有共同的胚胎起源，CSP 的形态或大小异常与胼胝体及其他颅内结构发

育异常密切相关。透明隔腔增宽（＞10mm），提示可能是透明隔腔囊肿、韦氏腔囊肿等病变，

也不排除正常变异的可能。透明隔腔缺如或不显示（18～37 周），使两侧侧脑室相通，或成单

一脑室，与此相关的畸形主要包括胼胝体缺失、前脑无裂畸形、视-隔发育不良、孤立性透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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隔发育不良、脑裂畸形、孔洞脑、积水型无脑畸形和慢性重度脑积水等。透明隔腔形态异常，

形似正方形或圆形，或 CSP 长度与宽度比＜1.5 时，常提示部分性胼胝体缺失可能。当透明隔

腔不显示、形态异常或异常增宽/狭小时，常作为发现神经系统异常发育的重要线索，亦是染

色体异常或遗传变异的可疑指征。 

超声检查透明隔腔存在一定的误诊率，不是推荐的确诊方法，应进一步行 MRI 检查胎儿

颅脑结构，以排查胎儿中枢神经系统异常发育。单发透明隔腔异常，大多为正常变异可能，

经随访预后良好。 

出生缺陷监测系统中，超声检查发现的单发透明隔腔异常不作为出生缺陷上报；产前诊

断发现透明隔腔异常时，应进一步行 MRI、染色体检查以明确诊断。若合并其他神经系统畸形

或染色体异常时，需将透明隔腔异常一并上报，填写至出生缺陷个案报告卡第 24项及其他相

应位置，并进行详细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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